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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港口客运站进站人员行为规范》（沪交水〔2015〕599号，以下简称《规范》）自2015年颁布实施、2020年修改以来，对规范上海辖区内港口客运站进站秩序，引导市民乘客文明出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港口客运站经营人细化管理规范提供了法规支撑。目前，结合上海实际，对《规范》作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规范》修改的背景
2024年,针对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急剧增加，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国务院部署启动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通过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停放、充电、管理等全链条整治，进一步强化全国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治理。同年5月，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本市客渡船营运单位应当制定载运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规范和专项应急预案，按照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查验。携带电动自行车搭乘客渡船的，应当遵守客渡船营运单位制定的相关管理要求。
同时，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以及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完善军人群体的交通优待要求。
因此，结合上海港口客运站实际，有必要对《规范》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乘客携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的标准，并完善优待群体范畴等，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上海港口客运站服务水平。
二、《规范》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是增加了对乘客携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进入港口客运站的，应当符合国家以及本市有关规定和标准，并经本市公安机关登记，取得非机动车号牌的要求。
二是完善了对享受港口客运站优待服务的群体表述，按照本市《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的优抚对象范围进行补充完善。
